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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0439.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简化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审验证件的通知(国税函

〔2007〕14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 为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办税效率，现就

税务机关依法要求纳税人提供单位或个人有关审验证件的问

题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依法第一次向税务机关提供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身份证件、税务

登记证件时，纳税人应当提供证件的原件（原件副本具有同

等效力，下同）和复印件。原件用于审验，复印件与原件核

对无误， 由经办人在复印件注明“经审验与原件相符”并签

字后，留存税务机关备查。 二、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所提供的

证件复印件载明的各项基础信息，要录入信息系统，存入“

一户式”电子档案。纳税人以后办理涉税事项，按规定需要

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身份

证件、税务登记证件时，税务机关只要求纳税人出示证件原

件（或原件副本），经与信息系统中存储的纳税人电子信息

查验无误后，即可退回纳税人，不要求纳税人重复提供证件

的复印件。 三、证件内容发生变化的，纳税人应当申请变更

，税务机关应当要求纳税人提供变更后的证件复印件，并对

存入“一户式”电子档案的各项基础信息和纸质档案同时更

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